
西安市阎良区医疗保障局“双随机 一公开”检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法 律 依 据

1
阎良区医疗

保障局

医疗保险服务机

构是否存在以欺

诈、伪造证明材料

或者其他手段骗

取医疗保险基金

支出的行为

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:“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通过伪造、变造、

隐匿、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会计凭证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或者虚构医药

服务项目等方式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，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，处骗取金

额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。”

2
阎良区医疗

保障局

定点医药机构是

否存在以欺诈、伪

造证明材料或者

其他手段骗取医

疗保险待遇

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:“定点医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以约谈有关负责人；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，责令

退回，处造成损失金额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责令

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以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；

违反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。”


